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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说明

“法律一本通”系列丛书自2005年出版以来，以其科学的体系、

实用的内容，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。2007年、2011年、2014年，2016

年我们对其进行了四次改版，丰富了其内容，增强了其实用性，再次

博得了广大读者的赞誉。

我们秉承“以法释法”的宗旨，在保持原有的体例之上，2018年

再次对“法律一本通”系列丛书进行改版，以达到“应办案所需，适

学习所用”的目标。新版丛书具有以下特点：

1.丛书以主体法的条文为序，逐条穿插关联的现行有效的法律、

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司法解释、请示答复和部分地方规范性文件，

以方便读者理解和适用。尤其是请示答复，因其往往是针对个案而抽

象出来的一般性规则，实践中具有操作指导意义。

2.丛书紧扣实践和学习两个主题，在目录上标注了重点法条，并

在某些重点法条的相关规定之前，对收录的相关文件进行分类，再按

分类归纳核心要点，以便读者最便捷地查找使用。

3.丛书紧扣法律条文，在主法条的相关规定之后附上案例指引，

收录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、公报案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机构公



布的典型案例的裁判摘要。通过相关案例，可以进一步领会和把握法

律条文的适用，从而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参考。并对案例指引制作索

引目录，方便读者查找。

4.丛书以脚注的形式，对各类法律文件之间或者同一法律文件不

同条文之间的适用关系、重点法条疑难之处进行说明，以便读者系统

地理解我国现行各个法律部门的规则体系，从而更好地为教学科研和

司法实践服务。

5.丛书结合二维码技术的应用为广大读者提供增值服务，扫描封

底二维码，即可免费部分使用中国法制出版社最新推出的【法律法规

司法解释数据库】，便于读者查阅法律文件准确全文及效力的同时，

更有部分法律文件权威英文译本等独家资源分享。

中国法制出版社

2018年1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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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立法宗旨 [1]

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，调整劳动关系，建

立和维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，促进经

济发展和社会进步，根据宪法，制定本法。 [2]

〔宪法〕

《宪法》 （2004年3月14日修正）

第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

社会主义公有制，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。社会主义公

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，实行各尽所能、按劳分配的原则。

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，坚持公有制为主体、多种所有制经济

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，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

的分配制度。

第4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。



国家通过各种途径，创造劳动就业条件，加强劳动保护，改善劳

动条件，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，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。

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。国有企业和城乡集体

经济组织的劳动者都应当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。国家

提倡社会主义劳动竞赛，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。国家提倡公民

从事义务劳动。

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。

第二条 适用范围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、个体经济组织

（以下统称用人单位）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

者，适用本法。

国家机关、事业组织、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

合同关系的劳动者，依照本法执行。 [3]

〔法律〕

1.《劳动合同法》 （2012年12月28日）



第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、个体经济组织、民办非企业

单位等组织（以下称用人单位）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，订立、履

行、变更、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，适用本法。

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，

订立、履行、变更、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，依照本法执行。

第96条 事业单位与实行聘用制的工作人员订立、履行、变更、

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，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的，依

照其规定；未作规定的，依照本法有关规定执行。

〔行政法规及文件〕

2.《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 （2008年9月18日）

第3条 依法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、律师事务所等合伙组织和基金

会，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。

第4条 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设立的分支机构，依法取得营

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的，可以作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；

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的，受用人单位委托可以与劳动者

订立劳动合同。

〔部门规章及文件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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